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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的要求，科学合理地布局养老

设施，构建具有临沭特色的养老设施体系，加快养老事业良性发展，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019 年修正版）；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2018）；

《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 GB 50442-2015）；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2018 第 36 号）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民政部令第 48 号） ；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 66 号） ；

《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 2018 修订版）；

《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建标 144-2010） ；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建标 143－2010） ；

《居家养老服务与管理规范》（ DB33/T 837-2011） ；

《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GB-T37276-2018）；

《城镇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级划分》；

《农村幸福院等级划分与评定》

国家、省、市有关设计规范和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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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临沭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 年）》

临沭县各街镇总体规划。

3、相关政策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

《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

第三条 规划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编制和确定覆盖城乡、区域均衡、功能完善、全民共享的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体系，推进与临沭县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匹配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第四条 规划原则

（1）以人为本，适应需求

（2）城乡统筹，区域统筹

（3）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4）四圈融合，相互衔接

（5）层级清晰，适度超前

第五条 规划范围

临沭县行政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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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0-2035年，其中：

近期为 2020-2025年，远期为 2026-2035年。

第七条 规划强制性内容

本次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在本文中用“下划线黑体字”标示。

第二章 规划目标

第八条 总体目标

到 2035年，按照覆盖城乡、区域均衡，层级清晰、功能完善，适度超前、四圈合一的要求，临沭县建设形成“9433”养老服务业目标体系，即 94%的老年人通过社会化服务实行家庭自助养老，3%的老年人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实行社区帮扶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实行集中的机构养老。全县养老事业基本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目标。

第三章 老年人口预测

第九条 人口与城镇化率

1、县域人口

依据临沭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到 2035 年，县域人口达到 73万人。

2、中心城区人口

依据临沭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到 2035 年，城区城镇人口发展到 52万人。

3、城镇化率

依据临沭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2035 年临沭县城镇化率达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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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老年人口预测

通过综合分析法、趋势外推法和相关分析法三种方法的综合预测，2035年临沭县老年人口规模为 23.4 万人，其中中心城区老年人口规模为 7.8万人，街镇老年人口总量为 15.6 万人。

第四章 养老需求预测

第十一条 机构养老设施需求预测

规划至 2035 年，养老床位数量按照每千名老人 45 张的标准进行配置。

规划 2035年全县需要养老床位数为 10000 张。

第五章 养老设施配置类型及标准

第十二条 养老设施分级配建

老年人设施分级配建表

项目 5—10（万人）万人 0.5-1.2（万人）

养老院 ▲ △

老年养护院 ▲ △

老年服务中心（站） ▲ ▲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 ▲

注（1）▲为应配建；△为宜配建。

（2）服务人口为城镇集中建设区内的规划常住人口。

（3）老年服务中心（站）不宜独立占地设置，应与社区服务中心（站）统筹建设。

（4）表中未涉及的老年人设施配建项目可根据城镇社会发展需要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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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养老设施类型

本次规划临沭县养老设施分为社会福利设施、医疗设施、教育设施和文化活动设施四大类。

1、社会福利设施

规划社会福利设施为机构养老设施和社区养老设施。

（1）机构养老设施：规划机构养老设施分为基本保障型和社会需求型两种类型。

（2）社区养老设施：规划社区养老设施分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大院两种类型。

2、医疗设施

规划医疗设施包括综合性医院和专业的老年人医疗卫生机构。

3、文化活动设施

规划文化活动设施包括老年人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室和农村幸福大院。

4、教育设施

规划教育设施为老年人学校。

第十四条 养老设施配建标准

老年人设施新建项目的配建内容应符合表 5 中的规定。城镇旧城区老年人设施新建、扩建或改建项目的配建规模、要求应满足老年人设施基本功能的需要，其指标不应低于表中相应指标的 70%，并应符

合当地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表 5 老年人设施配建内容、要求及指标（一）

级别 建设项目 基本配建内容 配建规模及要求
配建指标

建筑面积（m²/床） 用地面积（m²/床）

县级
老年公寓、养老院、老年护理

院

生活起居、餐饮服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

健身用房及室外活动场地等
不应小于 200 床位 ≥35 45－60

街道（镇）级 敬老院、老年公寓、养老院
生活起居、餐饮服务、专业服务、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用房及室外活动场地等
不应小于 50 床位 ≥30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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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社区或村庄）级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

大院
休息室、活动室、保健室、餐饮服务用房等

（1）不应小于 10 床位，

（2）服务半径应小于 500m
≥20 30

注：以上表中所列各级养老院的每床位建筑面积及用地面积均为综合指标，已包括服务设施的建筑面积及用地面积。

第十五条 用地规模及相关控制指标

（1）中心城区级老年人机构对下级老年人设施具有业务上的示范和指导关系，在具体的设置规定中，用地面积、建筑面积等指标宜适当放宽。

（2）凡新建城区和新建居住（小）区，要按标准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并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3）城镇旧城区，人口密度大，用地十分紧张，在旧城区中新建、扩建或改建老年人设施时，应满足所规定的面积指标。没有达到规划和建设指标要求的，要限期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开辟养

老服务设施，不得挪作他用。当用地标准确实无法满足时，可酌情减少或利用附近公共场地进行综合使用。

（4）在进行规划编制时，必须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 0.2 平方米的标准，分区分级规划设置养老服务设施。

（5）老年人设施场地范围的绿地率：新建不应低于 40%，扩建和改建不应低于 35%。

（6）老年人设施场地内建筑密度不应大于 30%，容积率不宜大于 1.0。建筑宜以低层或多层为主。

（7）应考虑老年建筑四层及以上需设电梯等因素。

第六章 养老设施布局规划

第十六条 选址原则

（1）老年人设施布局应符合当地老年人口的分布特点，并宜靠近居住人口集中的地区布局。

（2）县级的老人护理院、养老院用地应独立设置。

（3）居住区内的老年人设施宜靠近其他生活服务设施，统一布局，但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避免干扰。

（4）镇街老年人设施布局宜与镇区公共中心集中设置，统一安排，并宜靠近医疗设施与公共绿地。

第十七条 布局原则

（1）老年人设施应选择在地形平坦、自然环境较好、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段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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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年人设施应选择在具有良好基础设施条件的地段布置。

（3）老年人设施应选择在交通便捷、方便可达的地段布置，但应避开对外公路、快速路及交通量大的交叉路口等地段。

（4）老年人设施应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及危险品的生产储运等用地。

第十八条 规划布局策略

整合资源、增加总量，保障基本、全面发展，全县平衡

第十九条 老年人社会福利设施

1、机构养老设施

（1）中心城区：规划总床位数 3014张，用地面积 25.2公顷

表 6 规划 2035年中心城区机构养老设施一览表

机构名称 地 址 建设情况 床位数 用地面积

金明寓康寿养老有限公司瑜景苑养护中心 临沭县冠山路瑜景苑 已建 354 1.5ha

临沭县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临沭县中山南路南首 规划扩建 600 4.0ha

临沭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城东路与苍源河交汇东北 规划新建 600 4.0ha

临沭县老年养护院 225省道与正大街交汇西南，临沭县人民医院北 规划新建 500 9.0ha

马站养护院 泰安路与苍山南路交汇东北 规划新建 150 0.53ha

临沭人民医院医养结合养护中心 临沭县人民医院老院区 规划改建 400 2.0ha

舒逸佳苑养老公寓 临沭县基督教堂东 规划新建 110 0.67ha

临沭街道综合养老服务机构 利民街与冠山路交汇东南 规划新建 100 1.0ha

临沭县养老公寓 正大街与城东路交汇东北 规划新建 200 2.5ha

合计 3014 25.2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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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乡镇（街道）

规划镇街道养老设施 10家，规划总床位数 1747张，用地面积 22.0ha

序号 机构名称 地 址
建设

情况
床位数 用地面积

合计（10 家） 1747 22.0ha

1 石门镇中心敬老院 石门镇驻地 在建 140 2.0ha

2 玉山镇中心敬老院 玉山镇驻地 在建 100 2.0ha

3 店头镇中心敬老院 店头镇驻地 在建 110 2.0ha

4 青云镇中心敬老院 青云镇驻地 在建 357 2.7ha

5 诗画山庄养护院 青云镇驻地
规划

新建
560 5.0ha

6 蛟龙镇中心敬老院 蛟龙镇驻地 已建 100 2.0ha

7 大兴镇养老服务中心 大兴镇驻地
规划

新建
100 2.0ha

8 曹庄镇养老服务中心 曹庄镇驻地
规划

新建
100 2.0ha

9
郑山街道养老

服务中心

郑山街道

南古镇

规划

改建
100 2.0ha

10 朱村康养中心 曹庄镇朱村 规划新建 80 0.3ha

2、社区养老设施

城镇地区社区养老设施为日间照料中心，规划至 2035年城镇日间照料中心 14 所。新建居住项目应按照配套标准，严格落实社区养老设施；现有居住小区应结合已有的活动设施补充完善社区养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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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照料中心名称 社区名称 建设情况

床位数 建筑面积

（床） （平方米）

合计（13 家） 1036 16180

河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河滨社区 已建 10 400

利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凤凰社区

规划新建 60 1085

利民社区

富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富民社区 规划新建 60 1085

东苑社区 规划新建 60 1085

镇北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镇北社区

规划新建 60 1085

景城社区

振兴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振兴社区 已建 10 320

兴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兴隆社区 已建 60 1085

名河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苍河社区 已建 12 760

曹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曹村社区 规划新建 60 1085

蒿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崔蒿科社区

规划新建 60 1085孙蒿科社区

城前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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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薛疃社区 规划新建 60 1085

花园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花园社区 规划新建 60 1085

郑山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郑山社区 规划新建 60 1085

规划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规划社区 规划新建 60 1085

农村地区社区养老设施以农村幸福大院为主，规划至 2035年临沭县农村日间照料中心及农村幸福大院共 138所，详见附表临沭县农村社区养老设施规划一览表

表 7 社区养老设施配建标准

项目 内容 服务规模

配建指标

建筑面积
用地

面积

农村日间照料中心 休息室、活动室、保健室、餐饮服务用房等
按小区（社区）配建或者 0.5 万—3.0 万人

/处，不应小于 10 床位

≥300m² /

农村幸福大院 设置娱乐、健身、休息等场地 每个社区生活圈 ≥400m² ≥1350m²

3、居家养老设施

新建居住小区按每百户不少于 20 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设社区居家养服务用房，已建成的住宅小区按每百户不少于 15 平方米的标准调剂解决。建议服务半径 300-500 米，其中每处建筑面积不低于 150 ㎡。

第二十条 老年人医疗卫生设施

老年人医疗卫生设施结合总体规划医疗卫生设施综合布置，本次规划中结合护理型养老机构建设专业的老年人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全县老年人医疗机构使用。

第八章 规划实施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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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高度重视社会福利工作，将新建和改扩建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及增加床位数作为社会发展的指导性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投入，加快社会福利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福利服务需求。

第二十二条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在以政府投入渠道的基础上，引导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对养老服务业的投入，完善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机制，强化市场对养老资源的配置能力。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鼓励和支持单

位、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同时，在发展老年服务产业方面，勇于尝试，通过一定的扶持，培育龙头企业、打造知名品牌，将夕阳产业发展为朝阳产业。

第二十三条 制定政策，扶持保障

将养老设施纳入公共设施指标之中，制定出台和协调落实有关支持养老设施建设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支持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政策。

第二十四条 整合资源，拓展空间

遵照有关政策法规，合理调配城镇配套设施资源，拓展临沭养老业发展空间。充分利用现有闲置的空房、设施及其他资源，开展各种养老、助老服务。

第二十五条 加强研究，注重实效

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上，要考虑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一些需求差异。如在开展农村幸福大院的功能建设时，要从当地老年人的角度出发，加强对老年人需求、喜好活动的研究，并据此调整活动功能

设置，使之能更好地满足老年人需要，提高其利用率。在开展家庭养老服务时，针对市场需求，设置相应的服务项目，大胆探索，循序渐进。不“好大求全”，盲目攀比。

第二十六条 开展培训，提升服务

逐步实行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和技术等级管理认可制度，开展规范、系统的在职人员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才能执证上岗实施服务。

第二十七条 落实规划，规范科学

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要严格按照国家设计规范，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严禁脱离实际，严禁超标准装修。建成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侵占，民政部门实行行业管理。



临沭县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2020-2035年） 文本

14

第二十八条 完善管理，加强监督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要加强检查督促，及时发现问题，认真分析原因，提出相应对策。围绕本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组织开展评估工作，全面分析检查规划实施效果和相关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

推动规划有效实施，并为动态调整和修订规划提供依据。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规划成果构成

本规划由文本、图册和附件（说明书）组成。批准后的规划文本和图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十条 规划的实施

本规划由临沭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由临沭县民政部门负责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规划的解释

本规划由临沭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临沭县民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规划的批准与生效

（1）规划一经批准，凡在规划范围内从事各项与养老设施相关的规划编制、规划管理和开展各项建设活动，均应以本规划为依据。

（2）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临沭县农村社区养老设施规划一览表

区划 序号 设施名称 服务人口（万 床位规模（张） 建筑面积（㎡） 服务社区 建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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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临沭街道 SQ-LSJD-01 临沭街道名河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1.5 ≥30 ≥750 名河社区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02 临沭街道苍源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1.5 ≥30 ≥750 苍源社区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03 临沭街道苍前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1.5 ≥30 ≥750 苍前社区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04 临沭街道兴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1.5 ≥30 ≥750 兴安社区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05 临沭街道河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1.5 ≥30 ≥750 河滨社区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06 临沭街道振兴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1.5 ≥30 ≥750 振兴社区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07 临沭街道后于店幸福院 / ≥20 ≥400 于店社区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08 临沭街道前官庄村幸福院 / ≥20 ≥400 前官庄村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09 临沭街道孙岭村幸福院 / ≥20 ≥400 孙岭村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10 临沭街道桃园社区幸福院 / ≥20 ≥400 桃园社区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11 临沭街道西河口南村幸福院 / ≥20 ≥400 西河口村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12 临沭街道赵庄村幸福院 / ≥20 ≥400 赵庄村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13 临沭街道凌山头村幸福院 / ≥20 ≥400 凌山头村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14 临沭街道西河口村幸福院 / ≥20 ≥400 西河口村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15 临沭街道月庄社区幸福院 / ≥20 ≥400 月庄社区 现状

临沭街道 SQ-LSJD-16 临沭街道井店村幸福院 / ≥20 ≥400 井店村 新建

临沭街道 SQ-LSJD-17 临沭街道曙新村幸福院 / ≥20 ≥400 曙新村 新建

临沭街道 SQ-LSJD-18 临沭街道李界前村幸福院 / ≥20 ≥400 李界前村 新建

临沭街道 SQ-LSJD-19 临沭街道山里南村幸福院 / ≥20 ≥400 山里南村 新建

临沭街道 SQ-LSJD-20 临沭街道西盘西村幸福院 / ≥20 ≥400 西盘西村 新建

临沭街道 SQ-LSJD-21 临沭街道前琅琳子村幸福院 / ≥20 ≥400 前琅琳子村 新建

临沭街道 SQ-LSJD-22 临沭街道金墩顶村幸福院 / ≥20 ≥400 金坛顶村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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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山街道 SQ-ZSJD-01 郑山街道班官庄村幸福院 / ≥20 ≥400 班官庄村 现状

郑山街道 SQ-ZSJD-02 郑山街道曹庄子幸福院 / ≥20 ≥400 曹庄子 现状

郑山街道 SQ-ZSJD-03 郑山街道华南社区幸福院 / ≥20 ≥400 华南社区 现状

郑山街道 SQ-ZSJD-04 郑山街道金堂社区幸福院 / ≥20 ≥400 金堂社区 现状

郑山街道 SQ-ZSJD-05 郑山街道南沟头幸福院 / ≥20 ≥400 南沟头 现状

郑山街道 SQ-ZSJD-06 郑山街道新埠社区幸福院 / ≥20 ≥400 新埠社区 现状

郑山街道 SQ-ZSJD-07 郑山街道新村幸福院 / ≥20 ≥400 新村 现状

郑山街道 SQ-ZSJD-08 郑山街道寨和村幸福院 / ≥20 ≥400 寨和社区 现状

郑山街道 SQ-ZSJD-09 郑山街道张沙埠村幸福院 / ≥20 ≥400 张沙埠村 新建

郑山街道 SQ-ZSJD-10 郑山街道海子东村幸福院 / ≥20 ≥400 海子东村 新建

郑山街道 SQ-ZSJD-11 郑山街道杨沙埠村幸福院 / ≥20 ≥400 杨沙埠村 新建

郑山街道 SQ-ZSJD-12 郑山街道北沟头社区幸福院 / ≥20 ≥400 北沟头社区 新建

郑山街道 SQ-ZSJD-13 郑山街道宅子村幸福院 / ≥20 ≥400 宅子村 新建

郑山街道 SQ-ZSJD-14 郑山街道高埠前村幸福院 / ≥20 ≥400 高埠前村 新建

曹庄镇 SQ-CZ-01 曹庄镇朱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1.5 ≥30 ≥750 朱村社区 现状

曹庄镇 SQ-CZ-02 曹庄镇郭庄幸福院 / ≥20 ≥400 郭庄 现状

曹庄镇 SQ-CZ-03 曹庄镇华桥社区幸福院 / ≥20 ≥400 华桥社区 现状

曹庄镇 SQ-CZ-04 曹庄镇旺南庄社区幸福院 / ≥20 ≥400 旺南庄社区 现状

曹庄镇 SQ-CZ-05 曹庄镇文家埠村幸福院 / ≥20 ≥400 文家埠村 现状

曹庄镇 SQ-CZ-06 曹庄镇西山前村幸福院 / ≥20 ≥400 西山前村 现状

曹庄镇 SQ-CZ-07 曹庄镇大哨村幸福院 / ≥20 ≥400 大哨村 新建

曹庄镇 SQ-CZ-08 曹庄镇黄庄村幸福院 / ≥20 ≥400 黄庄村 新建

曹庄镇 SQ-CZ-09 曹庄镇郭疃村幸福院 / ≥20 ≥400 郭疃村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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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庄镇 SQ-CZ-10 曹庄镇常林村幸福院 / ≥20 ≥400 常林村 新建

曹庄镇 SQ-CZ-11 曹庄镇后店子村幸福院 / ≥20 ≥400 后店子村 新建

大兴镇 SQ-DX-01 大兴镇大高埠村幸福院 / ≥20 ≥400 大高埠村 现状

大兴镇 SQ-DX-02 大兴镇高埠新村幸福院 / ≥20 ≥400 高埠新村 现状

大兴镇 SQ-DX-03 大兴镇古龙岗村幸福院 / ≥20 ≥400 古龙岗村 现状

大兴镇 SQ-DX-04 大兴镇李格庄村幸福院 / ≥20 ≥400 李格庄村 现状

大兴镇 SQ-DX-05 大兴镇西大坡村幸福院 / ≥20 ≥400 西大坡村 现状

大兴镇 SQ-DX-06 大兴镇西后涝枝村幸福院 / ≥20 ≥400 西后涝枝村 现状

大兴镇 SQ-DX-07 大兴镇永康村幸福院 / ≥20 ≥400 永康村 现状

大兴镇 SQ-DX-08 大兴镇盐店官庄村幸福院 / ≥20 ≥400 盐店官庄村 现状

大兴镇 SQ-DX-09 大兴镇陈宅村幸福院 / ≥20 ≥400 陈宅村 新建

大兴镇 SQ-DX-10 大兴镇日晒村幸福院 / ≥20 ≥400 日晒村 新建

大兴镇 SQ-DX-11 大兴镇涝枝街村幸福院 / ≥20 ≥400 涝枝街村 新建

大兴镇 SQ-DX-12 大兴镇时宫新村幸福院 / ≥20 ≥400 时宫新村 新建

大兴镇 SQ-DX-13 大兴镇大兴村幸福院 / ≥20 ≥400 大兴村 新建

大兴镇 SQ-DX-14 大兴镇清泉村幸福院 / ≥20 ≥400 清泉村 新建

大兴镇 SQ-DX-15 大兴镇观堂新村幸福院 / ≥20 ≥400 观堂新村 新建

店头镇 SQ-DT-01 店头镇措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1.5 ≥30 ≥750 措庄社区 现状

店头镇 SQ-DT-02 店头镇仓巡会村幸福院 / ≥20 ≥400 仓巡会村 现状

店头镇 SQ-DT-03 店头镇陈巡会村幸福院 / ≥20 ≥400 陈巡会村 现状

店头镇 SQ-DT-04 店头镇东大于科村幸福院 / ≥20 ≥400 东大于科村 现状

店头镇 SQ-DT-05 店头镇沭东村幸福院 / ≥20 ≥400 沭东村 现状

店头镇 SQ-DT-06 店头镇西沈马村幸福院 / ≥20 ≥400 西沈马村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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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头镇 SQ-DT-07 店头镇东八里巷村幸福院 / ≥20 ≥400 东八里巷村 新建

店头镇 SQ-DT-08 店头镇西李官庄村幸福院 / ≥20 ≥400 西李官庄村 新建

店头镇 SQ-DT-09 店头镇高圩子村幸福院 / ≥20 ≥400 高圩子村 新建

店头镇 SQ-DT-10 店头镇张庄子村幸福院 / ≥20 ≥400 张庄子村 新建

店头镇 SQ-DT-11 店头镇大龙汪村幸福院 / ≥20 ≥400 大龙汪村 新建

店头镇 SQ-DT-12 店头镇丁楮林村幸福院 / ≥20 ≥400 丁楮林村 新建

蛟龙镇 SQ-JL-01 蛟龙镇红土村幸福院 / ≥20 ≥400 红土村 现状

蛟龙镇 SQ-JL-02 蛟龙镇蛟龙社区幸福院 / ≥20 ≥400 蛟龙社区 现状

蛟龙镇 SQ-JL-03 蛟龙镇烈疃村幸福院 / ≥20 ≥400 烈疃村 现状

蛟龙镇 SQ-JL-04 蛟龙镇前蛟龙幸福院 / ≥20 ≥400 前蛟龙社区 现状

蛟龙镇 SQ-JL-05 蛟龙镇杨庄村幸福院 / ≥20 ≥400 杨庄村 现状

蛟龙镇 SQ-JL-06 蛟龙镇姚家后村幸福院 / ≥20 ≥400 姚家后村 新建

蛟龙镇 SQ-JL-07 蛟龙镇黄金斗村幸福院 / ≥20 ≥400 黄金斗村 新建

蛟龙镇 SQ-JL-08 蛟龙镇后利城村村幸福院 / ≥20 ≥400 后利城村 新建

蛟龙镇 SQ-JL-09 蛟龙镇段山子村幸福院 / ≥20 ≥400 段山子村 新建

蛟龙镇 SQ-JL-10 蛟龙镇吉利埠村幸福院 / ≥20 ≥400 吉利埠村 新建

蛟龙镇 SQ-JL-11 蛟龙镇坡石桥村幸福院 / ≥20 ≥400 坡石桥村 新建

蛟龙镇 SQ-JL-12 蛟龙镇石门头新村幸福院 / ≥20 ≥400 石门头新村 新建

蛟龙镇 SQ-JL-13 蛟龙镇张小湾村幸福院 / ≥20 ≥400 张小湾村 新建

青云镇 SQ-QY-01 青云镇华山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1.5 ≥30 ≥750 华山社区 现状

青云镇 SQ-QY-02 青云镇河北新村幸福院 / ≥20 ≥400 河北新村 现状

青云镇 SQ-QY-03 青云镇朝阳社区幸福院 / ≥20 ≥400 朝阳社区 现状

青云镇 SQ-QY-04 青云镇东白旄村幸福院 / ≥20 ≥400 白旄东街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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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镇 SQ-QY-05 青云镇蒋岭村幸福院 / ≥20 ≥400 白旄东街 现状

青云镇 SQ-QY-06 青云镇莲花社区幸福院 / ≥20 ≥400 莲花社区 现状

青云镇 SQ-QY-07 青云镇磨石沟村幸福院 / ≥20 ≥400 磨石沟村 现状

青云镇 SQ-QY-08 青云镇前齐庄村幸福院 / ≥20 ≥400 前齐庄 现状

青云镇 SQ-QY-09 青云镇圈子河社区幸福院 / ≥20 ≥400 圈子河村 现状

青云镇 SQ-QY-10 青云镇石埠子村幸福院 / ≥20 ≥400 石埠子村 现状

青云镇 SQ-QY-11 青云镇双岭村幸福院 / ≥20 ≥400 双岭村 现状

青云镇 SQ-QY-12 青云镇卢官庄村幸福院 / ≥20 ≥400 卢官庄村 现状

青云镇 SQ-QY-13 青云镇柳园村幸福院 / ≥20 ≥400 柳园村 新建

青云镇 SQ-QY-14 青云镇王庄村幸福院 / ≥20 ≥400 王庄村 新建

青云镇 SQ-QY-15 青云镇郭家山村幸福院 / ≥20 ≥400 郭家山村 新建

青云镇 SQ-QY-16 青云镇界前东村幸福院 / ≥20 ≥400 界前东村 新建

青云镇 SQ-QY-17 青云镇腾马村 / ≥20 ≥400 腾马村 新建

青云镇 SQ-QY-18 青云镇刘疃村幸福院 / ≥20 ≥400 刘疃村 新建

石门镇 SQ-SM-01 石门镇金岭村幸福院 / ≥20 ≥400 金岭村 现状

石门镇 SQ-SM-02 石门镇王岔河村幸福院 / ≥20 ≥400 王岔河村 现状

石门镇 SQ-SM-03 石门镇东新庄村幸福院 / ≥20 ≥400 东新庄村 现状

石门镇 SQ-SM-04 石门镇陈官庄村幸福院 / ≥20 ≥400 陈官庄村 新建

石门镇 SQ-SM-05 石门镇岔河新村幸福院 / ≥20 ≥400 岔河新村 新建

石门镇 SQ-SM-06 石门镇徐庄村幸福院 / ≥20 ≥400 徐庄村 新建

石门镇 SQ-SM-07 石门镇大岱村幸福院 / ≥20 ≥400 大岱村 新建

石门镇 SQ-SM-08 石门镇转林新村幸福院 / ≥20 ≥400 转林新村 新建

石门镇 SQ-SM-09 石门镇前门村幸福院 / ≥20 ≥400 前门村 新建



临沭县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2020-2035年） 文本

20

石门镇 SQ-SM-10 石门镇西新庄村幸福院 / ≥20 ≥400 西新庄村 新建

石门镇 SQ-SM-11 石门镇吴棠村幸福院 / ≥20 ≥400 吴棠村 新建

石门镇 SQ-SM-12 石门镇陈棠村幸福院 / ≥20 ≥400 陈棠村 新建

石门镇 SQ-SM-13 石门镇宋棠村幸福院 / ≥20 ≥400 宋棠村 新建

石门镇 SQ-SM-14 石门镇羽泉村幸福院 / ≥20 ≥400 羽泉村 新建

玉山镇 SQ-YS-01 玉山镇老年乐日间照料中心 1-1.5 ≥30 ≥750 唐岭村 现状

玉山镇 SQ-YS-02 玉山镇凤阳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1.5 ≥30 ≥750 凤阳社区 现状

玉山镇 SQ-YS-03 玉山镇早科村幸福院 / ≥20 ≥400 早科村 现状

玉山镇 SQ-YS-04 玉山镇东盘村幸福院 / ≥20 ≥400 东盘村 现状

玉山镇 SQ-YS-05 玉山镇东朱仓幸福院 / ≥20 ≥400 东朱仓 现状

玉山镇 SQ-YS-06 玉山镇后穆疃村幸福院 / ≥20 ≥400 后穆疃村 现状

玉山镇 SQ-YS-07 玉山镇刘庄村幸福院 / ≥20 ≥400 刘庄村 现状

玉山镇 SQ-YS-08 玉山镇唐岭村幸福院 / ≥20 ≥400 唐岭村 现状

玉山镇 SQ-YS-09 玉山镇姚官庄村幸福院 / ≥20 ≥400 姚官庄村 现状

玉山镇 SQ-YS-10 玉山镇袁黄峪社区幸福院 / ≥20 ≥400 袁黄峪社区 现状

玉山镇 SQ-YS-11 玉山镇苍盛社区幸福院 / ≥20 ≥400 苍盛社区 新建

玉山镇 SQ-YS-12 玉山镇李庄村幸福院 / ≥20 ≥400 李庄村 新建

玉山镇 SQ-YS-13 玉山镇前石鼓岭村幸福院 / ≥20 ≥400 前石鼓岭村 新建

玉山镇 SQ-YS-14 玉山镇上石河村幸福院 / ≥20 ≥400 上石河村 新建

玉山镇 SQ-YS-15 玉山镇陈林村幸福院 / ≥20 ≥400 陈林村 新建

玉山镇 SQ-YS-16 玉山镇水官新村幸福院 / ≥20 ≥400 水官新村 新建

临沭县机构养老设施近期建设规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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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地 址 床位数 用地面积

临沭县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临沭县中山南路南首 600 4.0ha

马站养护院 泰安路与苍山南路交汇东北 150 0.53ha

临沭人民医院医养结合养护中心 临沭县人民医院老院区 400 2.0ha

临沭街道综合养老服务机构 利民街与冠山路交汇东南 100 1.0ha

青云镇中心敬老院 青云镇驻地 357 2.7ha

玉山镇中心敬老院 玉山镇驻地 100 2.0ha

诗画山庄养护院 青云镇驻地 560 5.0ha

店头镇中心敬老院 店头镇驻地 110 2.0ha

石门镇中心敬老院 石门镇驻地 140 2.0ha

合计 2517 21.23ha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规划目标
	第三章  老年人口预测
	第四章  养老需求预测
	第五章  养老设施配置类型及标准
	第六章  养老设施布局规划
	新建居住小区按每百户不少于20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设社区居家养服务用房，已建成的住宅小区按每百户不少于

	第八章  规划实施措施和建议
	第九章  附则

